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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暨新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遷調要點規定訂
定本要點。 

二、 目的：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多元業務歷練
及提昇工作效能，特建立職員遷調制度，使每位職員皆能熟悉學校之行政業務，
除能有效地推展學校行政業務外，更可發揮職務代理的功效。 

三、 本要點所稱職務遷調，係指各處室間職員之職務遷調，未含處室內職員職務異
動；處室內職員職務異動由處室主任依業務需要自行調整。 
職務遷調頇符合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等規定。 

四、本校高壓電技士、護理師、人事、會計人員均不參加遷調。技佐、技士由實習
處規劃實施遷調；總務處組長由總務處規劃實施遷調。 
(一)各處室二級主管及非主管人員任同一職務滿四年後，每年檢討一次。但遷 
   調人數應不低於本校合於遷調人數之五分之一。 
(二)辦理採購業務人員之職期，主管及非主管人員之任期均為四年。但基於業 
  務需要或表現優異，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者，得延長一年。 

    前項期間之計算，除原國立高職改隸新北市隨同移撥人員自改隸新北市之日起 
    算外，係以實際到職日起算，依規定以前一年 7月底為屆滿日期。但具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隨時予以調任，不受職期限制： 
(一)受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行政懲處，不宜在原單位服務者。 
(二)人地不宜，經查明有具體事實者。 
(三)因業務上特殊需要者。 

五、行政單位分為為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實習處＋輔導室等四個單位群組輪 
    調。每 2～3年最少一位參與外調（每年可視需求外部輪調 1次）。 
    以自願者優先，其次為年資較長者，必要時得抽籤。 
六、在同一單位任職連續滿二年以上者（年資以當年 7月底為準），得依本要點實 
    施或申請內部與外部職務遷調。自願者得優先考慮，同處室非同一職務任職以 
    六年為限。 
七、每年於 7月透過協商，進行外部輪調，必要時抽籤決定（已待過單位或有迴避 
    情形則重抽）。 經協議或抽籤決定遷調單位者，不得拒絕到任。 
八、職務遷調於每年 8月辦理，遷調年資之認定以前一年 7月 31日為準。每年由 
    人事室查填職員服務年資，並調查職員自願遷調之服務處室。遷調人員名單確 
    定後，依遷調志願順序造冊，提交於主管會議協商審議，必要時得請遷調人員 
    到會面談。審議結論經簽奉校長核准後，應通知遷調人員及其單位，並於每年 
    9月 1日為遷調生效日。 
    前項自願遷調服務處室，僅供主管會議協商參考；主管會議應基於各單位間業 
    務、遷調人員生涯發展及專業培養等因素為整體考量，不受當事人意願之拘束。 
九、基於業務需要或特殊狀況，經主管會議討論，陳校長核定者，除實習處技術類 

人員於原處室遷調外，得逕行調任不受本要點限制。 
十、遷調人員經辦事項及經管財務，應依照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遷調人員於調任新職後，一個月內應以部分時間返回原任單位輔導接任人員或 
    協助處理原承辦業務。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主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